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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提升本校教師外語授課能力，推動專業課程之多元化教學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得向本校國際事務中心申請外語授課資格認證者如下： 

(一)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之新聘或轉聘教師，其聘任生效以取得本校

外語授課能力認證為條件者。 

(二)經排課專長審議委員會之決議，該課程與授課教師是否專長相符，需要

外語授課能力之認證者。 

(三)系(所)提出的審查需求。 

三、外語授課資格評審委員會之組成，由教務長、國際事務中心主任、所屬學院

院長、語言專長教師一人及專業課程教師一人擔任之，以教務長為主席，獲

四人以上審查通過時得製發外語授課資格證明。 

外語授課資格評審委員會置執行秘書一人，由人事室主任擔任之。 

四、外語授課資格評審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。 

五、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，提送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

正時亦同。 


